LIS ZRATR T

r 1050

R

3

MR

|9

Ey

A=

115# &y

o/
Jnﬂl

£
¢

NS—

o/
=
=4
ol
EuS
4R

IR



Bl
1/

¥

o/
e
LR
‘v

Aw’

sk
4R
¥k

e
L

mM\
J/nﬂl
iy
Nl
sk
4R
s—
W

Laa

s
4=

Bl
1/

¥

o/
JH/

2
Nl
e
AR
At

\p..P

N—

o/
e

<
N—

A

Nl

#k
1e

o/

X

o/



TR A F oW

B4 EBEE- FAFEEGG LT

TN A EW

B 4 axg LRz AP

TN IR A ;44%3

B4 ATRBPTEREEG NP SESLP
TN A R ET

5 B R AR R B AR T

14 B
?i°ﬁ“*?5*Aﬂ%§ r?é”WBS%&ﬁfﬁﬁﬁﬁﬁf”MJﬁﬁa
THFE A TG 2T 2 R

Pl
FEon %%‘Hm A mIIOﬁJizﬂ BAEL T %21

%§LWL%??:ﬁ?@ﬁ”@#%M$imi%%%a
B R AR ¢£;%%“Wé’%%%&¢30rw>m



—_—

N

REREEERE R &P SRR S L SN L Er R S
P s o HR o RaEe $121,5275 0 £ 2 54

Ol BB o R 1005 & F 3 523

A A N R109587 20p 1TR AR 4oif B A2 R R4
B R G133 X A 0 2 110E R
B%%Vw‘?%Zl%fu%\‘{] é’u'g“ y LL z::cﬂgrm?%%l—PBéﬁﬁﬂ’;%

f o
VB A AP TR F LI R T AT LI T G H
%?k%’”k$4”¢$;é%?@%$%ﬁ’ﬂ* Ba
G E 20T A gg;\‘a‘r% PR XEEMELLE
AEF T WARL25,3207 0 A 2 MEA A FHEA T EARS
W H3, 798~ 34> A=l R ARELTF 521
B GREak o fFHG A TR AT A T 0 v %
FrHEFaLgREL > 6w S F AT ERFRFG IS
712,406 r&lﬁ]?ﬂ R EAE LT U P F 6,
206~ ~ m BE (-8 B ELEF KRG T2 54, 556

T LR FRTL B U2 16,385
i- Ny —;\

SR EREFRGFF AP FH5,0027 - e PR
1,57\’}3 AN /P F+1¥3,503~ ~ » 2 \—]—'-ﬁg "%{gﬂf‘ﬂ}ifj}"ﬁ KQQ\\S/%
5, 1747~ ~ v 2 3TREH L4780 5 2 it
Ao &R R RGP AP 18,974 v P B
TR ERFRFF U5 H4,036~ - v SATE A F IR
3 P FH10,415% ~ w FREFH LG AP 5 HT,
4317 ~ o A A FEF A F IR G LD 2 520,685 ~
v BB E A H R P P F ], 4685 ~ v BB R
- FARELGF UL PG H2,23% AT ERGT
R P 5,004~ ~ AT B B UER%EF U 280
N N EVASIIE I B o R SIS o S FE LR I
TR FEE R EA LR ATV (L ARE S



11214 ~

I~y

LR g1

¢

~ R

XE 5

KGR A (TR o
4o z‘f * i\‘
f&p\ jr"rié

-

S

#”‘-‘r'

>
poAT

TE

L24

_\‘

T3t 3 T
=1, 500
[éz]

17T218~39~43~49~53257~61 ~63 >
83i84‘93‘99E
R #:‘ﬂﬁ

115 # ) !

cRE KPR

FE10p pw Ak ddn

FE G| 133 S A L F
’wJ ¥ 133.n+ PR i

/ﬁ g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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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聲免字第10號
聲  請  人  張慧蘋  
代  理  人  趙興偉律師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權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債  權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債  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債  權  人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俞宇琦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債  權  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債  權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債  權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債  權  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債  權  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債  權  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債  權  人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張慧蘋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定有明文。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同條例第141條第1項亦有明定。如果債務人繼續清償達第133條所訂數額而依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時，法院即無裁量餘地，應為免責之裁定（97年第4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15號司法院民事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經本院110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1號裁定認定聲請前二年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支出生活費用及依法應受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尚餘新臺幣（下同）125,325元，惟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僅受償3,798元，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裁定不應予免責確定。嗣債務人繼續清償各普通債權人，其受償總額已達121,527元，爰依法聲請免責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09年度消債清字第23號裁定自民國109年8月20日17時起開始清算程序，本院復認聲請人該當同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以110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1號裁定不免責，此經本院調閱上開卷宗查明屬實。
　㈡聲請人於本院裁定開始清算時起至裁定免責前之期間有固定薪資收入，於扣除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尚有餘額，其於聲請清算前二年內之收入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受扶養親屬之必要生活費用，尚餘125,325元，而全體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僅受償3,798元等情，業經本院110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1號裁定認定在案。嗣聲請人於前開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已繼續清償各普通債權人，分別向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12,406元、向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6,296元、向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4,556元、向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6,385元、向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5,092元、向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3,503元、向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5,174元、向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11,614元、向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18,974元、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4,036元、向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清償10,415元、向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清償7,431元、向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清償20,685元、向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清償1,468元、向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清償2,243元、向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清償5,004元、向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清償42元，復有聲請人提出之匯出匯款客戶收執聯、電子商務繳款申請書及債權人之陳報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至14、17至18、39、43、49、53至57、61、63、65至66、83至84、93、99頁），另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逾期未陳報，視為其對聲請人之主張無意見，堪認聲請人業已依照本院110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1號裁定附表「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欄所示之金額為清償，自已符合消債條例第141條第1項所定之免責要件。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前受依消債條例第133條所為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已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符合消債條例第141條第1項所定之免責要件，是本件聲請人聲請免責，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林哲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書記官　徐翊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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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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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人張慧蘋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

    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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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應受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尚餘新臺幣（下同）12

    5,325元，惟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僅受償3,798元，依消債

    條例第133條規定裁定不應予免責確定。嗣債務人繼續清償

    各普通債權人，其受償總額已達121,527元，爰依法聲請免

    責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09年度消債清字第23號

    裁定自民國109年8月20日17時起開始清算程序，本院復認聲

    請人該當同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以110年度消債職

    聲免字第21號裁定不免責，此經本院調閱上開卷宗查明屬實

    。

　㈡聲請人於本院裁定開始清算時起至裁定免責前之期間有固定

    薪資收入，於扣除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尚有餘額，其於聲請

    清算前二年內之收入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受扶養親屬之必要

    生活費用，尚餘125,325元，而全體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

    中僅受償3,798元等情，業經本院110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1

    號裁定認定在案。嗣聲請人於前開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已繼

    續清償各普通債權人，分別向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清償12,406元、向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6,

    296元、向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4,556元

    、向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6,385元、向元大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5,092元、向永豐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清償3,503元、向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5

    ,174元、向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11,614元、

    向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18,974元、向中國信託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4,036元、向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清償10,415元、向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清償7,431

    元、向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清償20,685元、向摩

    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清償1,468元、向滙誠第一資

    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清償2,243元、向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清償5,004元、向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清償42元，復有聲請人提出之匯出匯款客戶收執聯、電子商

    務繳款申請書及債權人之陳報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至

    14、17至18、39、43、49、53至57、61、63、65至66、83至

    84、93、99頁），另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新國際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元大

    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逾期未陳報，視為其對聲請人之主張無意

    見，堪認聲請人業已依照本院110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1號

    裁定附表「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

    額之數額」欄所示之金額為清償，自已符合消債條例第141

    條第1項所定之免責要件。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前受依消債條例第133條所為不免責

    裁定確定後，已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數

    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符合消債條

    例第141條第1項所定之免責要件，是本件聲請人聲請免責，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林哲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書記官　徐翊哲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聲免字第10號

聲  請  人  張慧蘋  

代  理  人  趙興偉律師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權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債  權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債  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債  權  人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俞宇琦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債  權  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債  權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債  權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債  權  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債  權  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債  權  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債  權  人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張慧蘋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定有明文。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同條例第141條第1項亦有明定。如果債務人繼續清償達第133條所訂數額而依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時，法院即無裁量餘地，應為免責之裁定（97年第4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15號司法院民事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經本院110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1號裁定認定聲請前二年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支出生活費用及依法應受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尚餘新臺幣（下同）125,325元，惟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僅受償3,798元，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裁定不應予免責確定。嗣債務人繼續清償各普通債權人，其受償總額已達121,527元，爰依法聲請免責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09年度消債清字第23號裁定自民國109年8月20日17時起開始清算程序，本院復認聲請人該當同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以110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1號裁定不免責，此經本院調閱上開卷宗查明屬實。

　㈡聲請人於本院裁定開始清算時起至裁定免責前之期間有固定薪資收入，於扣除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尚有餘額，其於聲請清算前二年內之收入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受扶養親屬之必要生活費用，尚餘125,325元，而全體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僅受償3,798元等情，業經本院110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1號裁定認定在案。嗣聲請人於前開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已繼續清償各普通債權人，分別向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12,406元、向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6,296元、向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4,556元、向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6,385元、向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5,092元、向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3,503元、向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5,174元、向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11,614元、向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18,974元、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償4,036元、向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清償10,415元、向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清償7,431元、向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清償20,685元、向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清償1,468元、向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清償2,243元、向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清償5,004元、向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清償42元，復有聲請人提出之匯出匯款客戶收執聯、電子商務繳款申請書及債權人之陳報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至14、17至18、39、43、49、53至57、61、63、65至66、83至84、93、99頁），另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逾期未陳報，視為其對聲請人之主張無意見，堪認聲請人業已依照本院110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1號裁定附表「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欄所示之金額為清償，自已符合消債條例第141條第1項所定之免責要件。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前受依消債條例第133條所為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已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符合消債條例第141條第1項所定之免責要件，是本件聲請人聲請免責，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林哲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書記官　徐翊哲



